
裝

受 文 者 ：

司 法 院 秘 書 長 函
地 址 ： 臺北市重慶南路1段 124號

聯絡方式：
傳眞 2361-4778 
f ： ̂ -2361-8577^438

發文曰期：中華民國94年4月 1 3曰 
發文字號：秘台大一宇第0 9 4 0 0 0 7 9 5 7 號 

速 別 ：最速件 

密等及解密條件：

附 件 ：如文

主 旨 ：請賁部就最高行政法院 92年9月份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 
議 ，是否有牴觸蕙法第15條及第19條規定之疑義表示意見 

，並檢附相關資料於文到後儘速惠復。

説 明 ：
一 、 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13條規定辧理。
二 、 本院大法官審理魏堯聲請解釋最高行政法院92年9月份 

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，有牴觸蕙法疑義乙案，請 貴 部
tr 就62年2月6 日制定公布之遺產及贈與税法第15條第1項之

立法意旨、財政部81年6月3 0日台財税字第811669393號函 

釋之相關見解，暨聲請人指摘系爭決議見解牴觸上開崞產 
及贈與税法相關規定部分，表示意見，並檢附上開遺產及 
贈與税法第15條第1項規定之立法理由、修正草案、研修 
會議紀錄或外國立法例等相關資料，於文到後儘速惠復。

三 、 檢附前開釋憲聲請書、最高行政法院92年度裁字第1589號 
裁 定 、最高行政法院92年度判字第1544號 判 決 、最高行政 
法院92年9月份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影本各乙件。 （附 
件1 、2 、3 、4)

線

正 本 ：財政部 
副 本 ：本院大法官書記處





正本

財 政 部 函
機 關 地 址 ：臺北.市中正區（10D明）愛國西路2 號

聯絡方式：傳 真 02-23969038

受文者：司法院秘書長

t

發文曰期：中華民國9 4年 6 月 2 7 曰 

發文字號：台財税字第09404537560號 

速 別 ：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 件 ：如文

主旨：有關最高行政法院9 2 年 9 月份庭長法官聯席會議肯定本 

部 8 1年 6 月 3 0 日台財稅第811669393號函之決議，應無 

牴觸憲法，復 請 查 照 。

說明：

一 、 復 貴 秘 書 長 9 4 年 4 月 1 3 日秘台大一字第0940007957

號1函 。

二 、 有關遺產及贈與稅法第1 5 條規定，被繼承人死亡前2 年

(聲請釋蕙之個案繼承日適用之規定為3 年）贈與特定近 

親之財產，應視為遺產課徵遺產稅，其立法意旨，係 在 避 _ _  

免被繼承人死亡前短期内經由贈與規避遺產稅之累進稅率 ^ ::

(詳行政院6 1年 5 月 2 3 日台6 1財 4959號函送立法院審 

議之遺產及贈與税法草案總說明七，附影本）。 ^

三 、 按 「被繼承人死亡前2 年内贈與之財產，依 第 1 5條之規 

定併入遺產課徵遺產税者1應將已納之贈與稅與土地增值 

稅連同按郵政儲金匯業局1 年期定期存款利率計算之利息

，自應納遺產税額内扣抵。但扣抵額不得超過贈與財產併 

計遺產總額後增加之應納稅額。」「被繼承人死亡前2 年 

内贈與下列個人之財產，應於被繼承人死亡時，視為被繼 

承人之遺產，併入其遺產總額，依 本 法 規 定 徵 稅 」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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袭

別為遺產及贈與稅法第11條第 2 項及第15條所明定；準 

此 ，生前贈與之財產依規定視為遺產時，如因此增加之遺 

產 稅 ，小於已納贈與稅額（含利息），則贈與稅額（含利 

息）僅在與「所增加之遺產稅」同額部分准予扣抵遺產稅 

，超額部分，除不予退銳外，亦不得用以扣抵其他財產所 

生之遺產稅。據 上 ，將生前已贈出之財產「視為」遺產歸 

併課徵遺產稅，係為追求租稅公平，於稅法中所設計之機 

制 ，並無使原贈與失效之意，故原課徵之贈與稅扣抵後縱 

有餘額，仍不予以退還。又繼承與贈與係兩個不同之課稅 

事實，上開遺產及贈與稅法第1 5 條之規定，其立法意旨 

係考量租稅稽徵之必要性及合理性，持平規範之 n擬制性 

法條」，僅限於課徵遺產稅時，將實際並非遺產之「贈與 

財產」擬 制 「視為」遺 產 ，俾據以計算合理之遺產稅。至 

於真正之贈與事實及其應適用之法律關係，不論是公法關 

係 （註 ：系爭贈與除贈與稅外，尚因贈與標的為土地或房 

屋而有土地增值稅或契稅之問:§|)或私法關係，均不因此 

而受影響。從而雖贈與財產被併入遺產計稅，但原贈與之 l i f t .
C-

事實及法律效力均仍存在，並無改變，聲請人謂贈與之財 

產被視為遺產後，不再發生原有贈與之效力，應係誤解。

四 、被繼承人死亡前2 年内贈與近親之行為，迄其死亡時，該 

筆贈與稅之核課及繳納情形，聲請人似誤為僅有「已全部 

繳納」及 「尚未發單課徵」兩種，惟事實上除上述兩種情 

形之外，尚有下述情形，聲請人似未通盤考量，併此陳明

(一) 稽徵機關已發單課徵，納税義務人全數未繳納a

(二) 稽徵機關已發單課徵，納稅義務人已繳納部分稅款，部 

分尚未繳納，例如納稅義務人對贈與稅提起訴願，惟為 

避免遭移送強制執行，先行繳納半數（稅捐稽徵法第3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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槔

條 第 2 項 第 1 款）；又例如稅款逾期未繳，惟稽徵機關 

業經由強制執行程序徵起部分稅款者。

五 、本 部 8 1年 6 月 3 0 日台財稅第811669393號函釋：「被繼 

承人死亡前3 年 （註 ：現行法修正為2 年）内之贈與應併 

課遺產稅者，如該項贈與至繼承發生日止，稽徵機關尚未 

發單課徵時，應先以繼承人為納稅義務人開徵贈與稅，再 

依遺產及贈與税法第1 5條及第 11條 第 2 項規定辦理…」

，其理由如下： J

(一) 贈與之事實及法律效力既均仍存在，則被繼承人應納未 

納之贈與稅，不論是「已發單未繳納」或 「尚未發單課 

徵」，依法務部8 1年 3 月 4 日法81律 02998號函釋：「

…公法上之租稅債務具有財產性，而不具一身專屬性， 彳 

故關於被繼承人公法上之租稅債務仍應依民法繼承編有

關規定處理…」，應由繼承人繼承，其中至繼承發生日 

止尚未發單課徵者，應對其繼承人發單課徵。

(二) 同樣之贈與事實，應為相同之處理，始符租稅公平原則 

• ，例 如 ：甲 、乙二人財力相當，於相同時間各自贈與子

女財產，甲已依規定申報並繳納應納之贈與稅，惟乙漏 

未申報，嗣甲乙均於贈與後2 年内死亡，假設併計該赠 

與之財產後曱乙之遺產稅均仍免稅，則曱已納之贈與稅 

' 不得申請退稅，乙未納之贈與稅，依本部函釋之處理方 

式 ，繼承人仍應繳納該贈與稅，二者處理一致，符合租 

稅公平原則，如依申請人所主張之方式處理，乙無須繳 

納贈與稅，相對於甲，顯然有遠租稅公平，尤有甚者，

甲守法須繳稅，乙不守法（未依法申報繳納）如無須繳 

稅 ，則國家稅政將難以維繫。 .

(三) 被繼承人死亡前將財產贈與他人後，迄其死亡時如已無 

財 產 ，先按贈與處理，稽徵機關可依遺產及贈與稅法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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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條 第 1 項第 2 款規定轉向受贈人課徵贈與稅。如認原 

贈與失其效力，僅得視同遺產課徵遺產稅，則於繼承人 

全體拋棄繼承，或有資力之繼承人拋棄繼承由無資力之 

繼承人繼承時，課徵之遺產稅實際上並無法徵起，稽徵 

機關亦喪失轉向受贈人課徵贈與稅之依據，稅捐之徵收 

悉數落空，從另一角度而言，恐開啟納稅義務人規避稅 

捐執行之途徑。

正 本 ：司法院秘書長 

副 本 ：

政務次長李瑞倉代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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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
人
或
受
遺
贈
人
所
漶
承
或
受
遺
贈
之
財
產
分
別
課
稅
，
通
稱
繼
承

f
e ( 

L
n
h
e
r
l
t
g
c
e

 

)
丨 

或
稱
分
遺
產
稅
。
此
次
研
襪
本
草
案
時
，
對
於
我
國
現
行
遺
產
稅
制
應
否
改
變

爲
繼
承

税
制
，
曾
加
比
 

研
究
，
茌
我
國
現
行

社
會
制
匣
之
下
，
採

闬
靡
承

税
制
將
有
行
政
上
不
易
克

龈
Z

困

雖

。
■蓋
繼
承
'税
 

之
課
徵
-
須
對
每
一
繼
承
人
或
受
益
人
分
別
就
其
繼
承
或
受
遺
贈

Z
財
產
核
定
納

税
義
務

*

此
任
若
子
 

囤
方
國
家
，
因
遺
產
之
繼
承
，

[^
法
須
以
遺
囑
雋
陂
據
，
且
須
報
經
法
院
確
認
，
始
能
分
割
，
故
繼
承
 

稅
之
核
課
*
有
法
院
確
認
之
貴
料

爲
依
據
，
目

簡
而
易
行
。
液
我
國
現
行
桎
制
度

*

遺
產
之
.繼
承
，
並
 

非
必
須
以
遺
囑
筠
準

.
•更
無
必
須
經
沄
院
確
認
之
程
序
*
因
而
每
一
繼
承
人
或
受
遺
贈
人
所
獲
遺
產
多
 

少
i

.無
法
定
程
序
可
以
確
定
。
茌
此
種
法
制
下
，
如
採
繼
承
稅
制
-
則
無
論
遺
產

買
際
分
虻
狀
況
如
 

何
，

一

股
纖
承
，人
將
極
易
蹈
隙
取
巧
，
虛
構
爭
實
-
以
納

税
最
少
之
方
式
申
報
，
稽
徵
機
關
如
欲
調

査

勾
稽
，

亦
必
不
勝
困

擾

。■至

M

承
稅
之
基
本
理
論
.

»
爲
對
纖
承
人
或
受
益
人
不
勞
而
獲
之
收
益
課
稅
，

\

 

-

論
者
每
以

爲
在
此
種
亂
度
下
-
被

M

承
人
將
其
財
產
遺

Ilf
受
益

Z

人
歡
愈
多
，
則
其
總

税
負
愈
小
，
故



認

爲

有
鼓

勵

財

霄

分
散
之
作
用
。
同
時
，

甶
於
繼
承
■
税®

税

負
之
大
小
，
雖

亦

與
被
繼
承
人
逍
薙
摁
額
 

大
小
有
關
，
但
主
要
則
決
定
於
每

一

纖
水
人
莰
受
益
人
承
受
逍
墘
之
多
少
•
故
又
認

爲

游
承
稅
制
對
於

被
fl
承
人
茌
生
時
勤
藉
誘
因
之
不
利
釤
響
較
小
。
惟
以
上
一
骰

m

稅
理
論
上
所
述
_
承

税
制
之
僅
點
，

幷

非
茌

E

何
情
況
下
#

須
視

税

率
結

«

安
排
筠
斷
；
易
言

Z

，
郎
果
認

爲
■
承
遺
產
校

说
負
過

1
，
對
於
勐
勞
誘
因

¥
1
^
1

影
響
，
固

亦
一
a
對
遺

堕
M

fe
率
結
礴

诈
適

度1
：

整
，
並
非
必
須
改
為

歲
承
 

. 

\

稅
制
始

ql
J
違
到
同

|

目
的
。

’

基
於
以
.上
觀
點
，
本
草
案
之
樑
訂
，
乃
決
定
對
現
行

辙
遇
產
稅
制
維
持
不
變
，
但
另
以
提
萵
基
本

•■

免
稅
額
及
.合
理
調
逄
携
率

Z
方
式
，
便
稅
制
更
能
切
合
目

MU
社

會
環
境

t
此
點
仍
於
後
節
另
作
詳
細
說

明
。

II 、

增
訂
贈
與

税

，
以
堵
鎏
逃
漏

•

也
致
稅
負
么
平
合
理
。

查
遺
產

税
係
對
人
死
亡
埒
所
遨
財
產
之
課
柷
•
其
主
要

1!!1时

，
汪
促
進

社
貧
財
富
之
重
分
紀
。
惟

如
僅
對
死
亡
時
之
遺
產
課
稅
，
則
生
商
財

産
贈
與
，
將
跃
為
逃
避
遺

産
税

之
主
耍
手
段
。
故
01前
坦
界
 

各
國

税
制
中
，
凡
對
逍
產
課
稅
者
，
大
多

亦
有
龉
與
稅

Z
課
儆
？
找
_
現
行

税
制
^
^
因
無
對
蹯
與
之
 

課
稅
，
故
生
前
將
財
藍
分
折
者
*
或
實
際
降
生
前
財

産
分
析
皤
與
，

rrn
以翊農方式移轉財 

避
者
，
乃
耩
成
規
避
遺

産
税

之
主
要
€
洞
。
行
政
方
面
曾
多
方
設
沄
肪
堵
•
惟
究
因

I

之
法

侓
故
躲
丨
 

以
激
糾
紛
困
援
，

靥
出
不
窮

C
鎢
使

税
負
更
臻
公
平
伶
理
■，
使
平
均

社
曾
財
窗
分
紀
之
政
策
炅
能
有
效



執
行
起
見
•
本
草
案
除
維
持
現
行
總
邋
產
稅
制
外

{

詳
本
草
案
第

I
"

苐
六
、
第

t*
三
及

舆

十
四
條
)

，
幷

已
仿
照
美
、
日
等
關
成
例
，
增
訂
課
徽
傅
與
銳

IZ
規
！Tl

r

令
，餅
兩
糨
成
爲
..h
遺

It
及
贈
與

说

法
」 

。
惟
因
課
儎
贈
與
挽
之

8
的

，
主
耍
汪
堵
蘂
逃
漏

*
故
釣
捐
贈

敎
谔

、
又
化
、
公
益
、
福
善
、
宗
教

"

.

_

~

I—

I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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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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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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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
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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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

 

—
I
n
.

祭i
w

公
業
等
機
關
圚

©.
*及

茌

於

規

通

迨

€
稅.動乘
之
贈
與
*均
從
蒐
訂
_定
 

免
；
g^

tol
涂

之

規

度

{

萍
1
4

单
案
1 1
;
|
|
十

、M

二
十

I

及
第
二
十
二
燥

)
■用
以
發

a

有
益

社
#
之
事
 

業

*

並
兼
顧
我
11!
傳
統
風
俗
朁
償
-
避
免
引
起
凼
擾
。
對
於
親
.题
_
虛
搆
Z

財
產

M

賣
*
則

郑
錄
明
定
 

應
視
同
贈
與
，
以
杜

项
巧
逃
稅
(
詳
本
草
案
第
！

±L
晓

)
。 

.

乓
明
確
規
定
道
蓰
晚
及
贈
與

税

課
稅
杇
囤
。

査
依
照
現
行
遺
產
柷
法
第

I

陳
之
規
定
，
我
_
人
玟
在
抆
國

W

住
所
者
，
死
亡
時
遲
對
其
凾

内
圏

 

外
全
部
邋
噬
課

税
。
對
於
我
國
久
厝

酿
外
Z
®
民

，
課
.祝
技
禰
上
頗
，多

困

雞

。
茲
擬
辻
照
印
度
迈
產
祝

 

制
及
我
_
塭
行
所
得
汉
法
Z

IJ.I
例
規
定
如

T

丨
凡
經
常
居
住
孜
臨
境

内
7
我

阈
_
民
，

W

愿
就
其
死
亡
 

莳
金
部

M

硬
計
課
遺
產
柷
。
其
屬
經
常
居
住
我
一
境
外
之
我
_
_
民

-
成
非
我
_
_
民

有

.
則
僅
就
其

 

死
亡
時
任
我
國
境
內

2-
遺
産
計
課
(
詳
本

荜
案
苐
二
條
)
。

E
觭
與
柷
方
面
，

亦
採
相
_

诚

則
(
詳
本
 

草
案
苐
三
條
)
至
於
何
者

鸱
爲

我
國
境

闷
之
財

镗
，
何
苕
域
；
试
_
境
外
之
財
產
-
則
擬
仿
照
各
囪

刹
分
 

財
產
所
茌
地

z

il
例
*
於
本
草
案
舉
九
條
詳
加
規
定
，
以
免
爭
執

U



I
T

明
確
規
定
遺
產

税

及
贈
處

税

之
納
稅
義
務
人
。

査

現
行
遺
產

税

法
第
三
條
規
定
、
遺
產

税

以
遺
產
躕
承
人
及
受
遺
贈
人

爲

納

税

義
務
人
；
設
有
 

遺
囑
執
行
人
者
，
遺
_
執
行
人
承
當
納

税

義
務
人
之
責
；
無
人
承
認
之
繼
承
，
以
遺
產
管
理
人

爲

納
 

税

義
務
人
。
根
據
置
際
經
驗
，
上
述
規
定

適

用
次
序
常
有
困
難
。
本
草
案
第
六
條
乃
依
我
國
民
法
有
 

關
規
定
，
分
項
加
以
明
確
規
定
：
凡
有
遺
鵝
執
行
人
者
，
應
以
遺
囑
執
行
人

爲

納
稅
義
務
人
。
其
無

遺
爾
執
行
人
，
始
以
繼
承
人

爲

納
稅
義
務
人
。
如
旣
無
遺
囑
執
行
人
1
又
無
繼
承
人
時
，
依
民
法
規

定
應
由
親
屬
會
議
選
定
遺
產
管
理
人
呈
報
法
脘
‘，故
此
時
卽
應
以
遺
產
管
理
人

爲
納
税
義
.務
人
。
如

依
民
法
規
定
應
選
定
遺
產
管
理
人
，
而
於
死
亡
事
實
發
生
後
六
個
月
內
也
未
選
定
或
因
特
殊
原
因
不

能
選
定
時
，

爲

免
稽
延
起
見
-
則
規
定
得
由
稽
徵
機
關
申

請

法
院
指
定
遺
產
管
理
人
，
以

爲

補
救

a

至
贈
與
稅
之
納
稅
義
務

A

，
因
擗
與

税

主
要

爲

遺
產

i

祝
之
輔
助
稅
課
，
故
必
須
與
遺
產
稅
制
相

配
合
。
世
界
各
國
通
例
，
九
採
總
遺
產

税

制
者
，
因
人
死
亡
時
係
以
死
亡
人
之
總
遺
產
舄
課

税

對
象

"故
對
個
人
之
生
前
贈
奥
，
其
贈
奥
稅

亦

以
贈
與
人

爲

納
稅
義
務
人
，按
其
全
部
贈
與
課

税

，
以
使

生
前
贈
與
與
死
後
遺
贈
，
其
稅
負
儘
可
能
約
略
相
等
。
反
之
，
凡
採
分
遭
產
稅
制

f

繼
承
稅
)者
， 

因
分
遺
產
稅
係
按
每

一

繼
承
人
或
受
遺
贈
入
所
獲
得
之
財
產
分

别

課
徵
，
故
對
生
前
贈
輿
所
徵
之
膾
 

與
稅
-
則
係
以
受
贈
人

爲
鈉
税

義
務
人
，
按

j #

 I

受
贈
人
之
財
產
分
別
課
屬
贈
與
稅

a

例
如
，
美
 

印
度
均
採
總
遺
產

税

制
，
兩
國
之
贈
與
稅
卽
均
係
以
膾

舆

人

爲

納
稅
義
務

A .
D
0
尤
係
採
分
遺
產

税

 

制

"
故
其
贈
與
稅
係
以
受
贈
人

爲

納
稅
義
務
人
。

.K

草
案
擬
訂
過
程
中
，
對
此
一
問
題
曾
反
湲

硏

討



I

0

。
最
後
結
論
，
仍
以
稅
制
之
建
立
，
不
能
違
背
基

K

原
則
，對
遺
產
課
稅
旣
仍
維
持
現
行
總
遺
產

税

'
 

■
 
.
 

-
 
.
!
,

制

，對
臉
與
課

税

卽
須
以
贈
與
人

爲

納
稅
義
務

A
。
贈
與

税

如
似
受
贈
人

爲

納

税

義
務
人

’
在
通
俗
 

觀
念
上
或
較
易

爲

人
接
受
，
怛
在
原
則
上
，
遺
產
稅
與
贈
與

税

將
石
能
配
合
，
在
體
制
上
將
與
世
界
 

各
國
通
例
不
符
。
而
最
嚴
重
者
*
如
被
繼
承
人
有
兩
個
以
上
_
承
人
胯
，
則
按
此
種
辦
法
，
生
前
一
 

次
分
析
贈
輿

*
與
死
後

I

次
遺
贈
，
其
稅
負
卽
可
能
相
差
懸
殊
。
結
果
凡
於
死
亡
前
對
財
產
作
有
計
 

ill'
之
分
析
贈
與
安
排
者
，
其
稅
負
卽
輕
。
其
未
能
於
死
亡
前
怍
贈
與
安
排
者
"
其
稅
負
則
重
。
此
種
 

情
形
，
無
異
對
生
前
將
財
產
作
虛
構
分

I
贈
與
者
以
極
大
之
鼓

勵

，
遺
產
稅
將
益
形
萎
縮
而
成

爲
有

* 
I 

'

名
無
實
。
太
草
案
第
七
條
原
則
上
仍
規
定
贈
與

税

納
稅
義
務
人

爲

贈
與
人
，
椎

爲

顧
及
實
際
困
難
起
 

見

，
另
予
規
定
、，
如
贈
與
人
行
跡
不
明
，
或
無
能
力
承
擔
繳
納
贈
與
稅
義
務
時

*

仍
應
由
受
贈
人
負
 

納

税

義
務
，
受
贈
人
有
二
人
以
上
時
.，則
應
就
贈
與
人
之
納

税

義
務
按
各
受
贈
人
受
贈
財
產
價

値

比
 

例
員
擔
之
。

五
'重
訂
遺
產

税

免
稅
數
額
，
不
計
人
遺
產
總
額
之
財
產
項

-§
及
扣
除
項
目
*
以

適

應
實
際

社

畲
. 

環
境
，
並

墙

進
稅
負
公
平
合
理
。 

'

■

查
太
草

，案
第
十
三
條
經
仿
照
美
、
印
等
_
立
法
體
制
，
明
確
規
定
遺
產
稅
按
被
繼
承
人
死
亡
時
 

之
遺
產
總
額
，減
除
各
項
扣
除
額
及
免

税
額
後
之
課

税
遺
產
額
計
徵
。
除
遺
產
總
額
之
定
義
，
係
於
太
 

苴
案
第
+
四
條
規
定
，
應
包
括
械
.繼
承
A

死
亡
時
依
太
法
第
一
條
規
定
之
全
部
財
產
外
，
闞
於
應
自

i

.

.
-
篆i
齡

-
-•
 
-
 
L..
 
'
 
•
 
.
 

•



遺
產
中
減
除
之
項
目
及
數
額
，
太
草
案
與
現
行
遺
產
稅
法

K

‘同
者
計
有
如
次
七
項

.
s 

/
 -

⑴
現
行
遺
產
稅
法
第
九
條
第
一
歃
規
定
"
遺

産

掙

値

在
■
幣
二
萬
元
以
下
者
免

税

。
太
草
案
係
於
 

第
+
八
條
專
條
規
定
，
被
虜
承
人
如

爲

經
常
居
住
我
國
境
內
之
我
國
國
民
，
遺

産

稅
之
免

税

額
 

提
高

爲

®
幣
+
五
萬
元
(
新
台
，幣
四

+

五
萬
元
)
。
軍

.#
公

敎

人
員
因
公
死
亡
者
仍
‘加
倍
計
算
 

"
被
繼
承
人
如

爲

經
常
居
住
我
_
境
外
之
我
願
國
民
或
非
我
國
_
民

，
因
依
法
僅
對
其
在
我
國
 

境
內
部
份
財
產
課

税

，
故
免
稅
額
應
減
半
計

m
。
椎

爲

顧
及
特
殊
情
形
起
見
，
則
擬
仿
美
國
法
 

例

，
另
以
但
書
規
定
，
如
其
死
亡
時
在
我
國
境
內
之
遺
產
價

値

超
過
其
全
部
遺
產
總

値

二
分
之
 

I

以
上
而
能
確
窗
證
明
時
：
仍
准
按
國
幣

+

五
萬
元

侬

在
我
國
境
內
遺
產
沾
全
部
遺
產
之
比
例
 

. 

伸
算
滅
除
，
以
期
公
平
合
理
。

⑵
增
列
專
款
，規
定
凡
以
財
產
遺
膾
公
有
.事
業
者
不
計
人
遺
產
總
額
。

(33
捐
贈
私
立

敎
育
、■文
化
、
公
益
、
宗

敎

慈

善

機

II
團
體
之
財
產
，現
行
遺
產
稅
法
 

第
九
條
第
五
款
規
定
免
稅
以
三
萬
元

爲
限
。
太
草
案
第
+
六
條
第
三
款

一

方
面
嚴
加

服

制
*規
 

定
不
計
入
遺
產
總
額
之
遺
贈
，
^ »
遺
贈
依
法
登
記
之
財
團
法
人
^ 1
^ 1
-¥1
^ |
限
 '俾
杜
流
弊
。
另
 

|

方
面
則
擬
仿
照
其

他
國
家
通
例
，
取
消
款
額
之
限
制
，俾
能
促
進
私

A

興
辧
此
類
有
益

社
會
 

之
事
業
9間
接
減
輕
政
府
財
政
之
壓
力
。

⑷
被
繼
承
人
生

莂

曰
常
生
活
必
需
之
器
具
及
農
業
及
其
具
等
項
之
免
稅
*現
行
法

m
九
 

條
第
七
第
八
兩
款
規
定
，
各
以
不
超
過
■
幣
五
千
元

f
新
台
幣

I

萬
五
千
元
)者

爲

限
。
茲

爲

四



適
應
目
前
物
層
水
進
，
擬
均
提
高

爲
國
幣
二
萬
元

{

新
台
幣
六
萬
元
)
。

(5)
現
行
法
第
九
條
第
九
款
規
定

3
依
法
石
得
採
伐
或
朱
達
採
伐
汪
齡

Z
樹
木
全
部
免

税
。
就
依
法
 

禁
止
採
伐
之
樹
木
言
，
因
對
私
人
實
際
等
於
無
經
濟
價

値
，
免

税
自
屬

適
當
。
至
未
達
採
伐
任
 

齡
之
樹
木
，顯
然
輿
依
法
禁
止
採
伐
者
不
同
。
在
當
前
經
濟
環
境
中
，
估

匮
亦

無
困
難
。
卽
令
 

納
税
義
務
人
無
法
繳
納
現
金
；
龙
草
案
中
8
另
有
分
期

»
納
.或
繳
納
實
物
之

规
定
，
亦
不
致
產
 

生
被
迫
採
伐
之
後
果
，
故

爲
公
平
起
見
"太
見
案
第
+
六
條
第
八
款
中
擬
予
刪
除
。

{6}
目
前
公

敎

人
員
參
加
政
府
所
辦
公

敎

人
員
保
險
及
互
助

m
織
因
死
亡
而
領
得

2
保
險
給
付
與
互
 

助
金
，
性
質
與
人
壽
保
險
給
付
相
近
，
故
擬
不
計
人
遺
產
總
額
。 

s

現
行
法
第

+

倏
規
定
被
繼
承
人
遺
有
配
偶
或
第
一
第
二
順
序

.1

承
人
時
，
每
人
減
除
遺
產
總
額
 

百
分
之
五
免
納
遺
產

税

，此
積
按
人
減
免
係

I

承
稅
(
分
遺
產
稅
)制
所
採
辦
法
；

一
般
 

採
遺
產
稅
(
總
遺
產

税

)制
者
，
多
僅
有
基
太
免

税
額
•，
而
無
按
人
計
簞
之
減
免
。
抑
有
進
者
 

，
此
種
按
人
減
免
辦
法
：
¥
在
對

®

承
人
酌
予
保
障
，
但

毎

人
按
遺
產
總
額
百
分
之
五
減
除
免
 

税

，
則
遺
產
愈
大
者
，
其

罾

際
利
益

亦

愈
大
，
顯
與
公
平
原
則
石
符
。
玄
草
案

潙

顧
及
我
國
傳
 

統
民
惰
，
除
將
基
本
免
稅
額
提
高

爲
_
幣
十
五
萬
元

G
如
前
述
外
，
原
則
上
仍

M
M持
按
入
扣
 

除
辦
法
，
但
扣
除
數
額
限
制
*
則
擬
仿
照

B
太
辦
法
，
放
棄
比
例
扣
除
，
改

潙

定
額
扣
除
，
規
 

定
被
繼
承
人
遺
有
配
偁
者
，
除
減
除
基
太
免

税

額
國
幣
+
五
萬
元
外
，
並
得
減
除
國
幣
六
萬
元

，其
遺
有
受
抶
養
之
第
一
第
二
順
序

S

承
人
者
，
每
人
得
另
減
除
國
幣
三
萬
元
免
稅
，依
此
標

.
m
計
算
，凡
人
死
亡
僅
遺
有
配
偶
而
其
遺
產
總
額
在
新
台
帑
六

+

三
萬
元
以
下
者
，
死
亡
時
遺



有
配
偶
及
受
扶

赛

之
樓
承
人

I

人

，
而
遺
產
總
額
不
超
過
新
台
幣
七
十
二
萬
元
者
，
均
將
兔
除

、 

納
稅
義
務
，
當
較
現

/ft
稅
法
規
定

Z

減
免
標

m

，
更
能
符
合

霄
際
需
要
，
(詳
見
草
锭
第
十
七
 

條
第

I

項

第

二

。

六
、降
抵
遺
蓥
稅
率
，
擬
訂
贈
與
稅
銮
，
以
資
配
合
。

査
遺
產

税
之
M

徵
，
M

會
意
義
重
於
財
產
意
義
：故

m
界
各
騮
之
遺

産
税

，均
無
構
成
財
政
收
人
 

之
主
要
來
源
者
，
前
已
述
及
。
我
國
現
行
遺
產

税
法
規
定
。
除
遺
產
淨
額
在
國
幣
二
萬
元
以
下
者
免

税

 

外
，
其
超
過
二
萬
元
至
四
萬
元
者
課
徼
四
珞
以
後
分
二

+

三
級
累
進
至
遺
產
淨
額
超
過
二
百
萬
元
者
.課
 

镦
七
〇
％
止
，
較
亞

测
其
他B

家

爲

高
。
按
現
行
國
帑
與
新
台
帑
折
簞
达
荽
及

铙
質
水
進
，

亦
嫌
累
進
 

過
於
激
劇
？
逃

税
湍
税
風
氣
之
所
以
普
遍

：輿
此
有
■
。
此
次
擬
訂
龙

M

案

，
除
將
免
稅
扣
除
標
進
作
 

適
當
爾
整
，
巳
如
前
述
外
，
並
參
考
亞
洲
地
區
國
家
有
關

適
產
稅
及
躂
承

税
之
稅
率
，擬
將
遺
產
稅
銮

結
構
改
自
三
案
起
(
課
稅
遺
產
在
國
幣
五
萬
元
以
下
者
)
，
分

+

七
級
！
進
至
五

0

%
止
{誤
稅

遗
產

-• 

-

在
國
幣
貳
千
萬
元
以
上
者
)
。依
±
述
，

税

率
結
栴
與
亞
洲
地
區
國
家
比
較
，
以
五
口
之
家

爲

標
進
，
被
 

繼
承
人
遍
有
配
偶
及
鰌
承
人
三
人
時
"
就
其

適

產
總
額
計
箄
之
應
納
稅
額
較
亞
糾
地
區
各
驟

爲

低
。
埏
 

現
行

税

法
比
較
，新
訂

税

逛
較
現
行

税

率
筠
溫
和
，當

改

進

納

稅

風

氣

3
建
立
自
動
誠
實
申
報
 

納
稅
制
度
。
至
贈
與

税

率
方
面
，
因
生
前
分
住
有
計
剷
將
財
產
分
析
贈
鋇
，
其
稅
負
自
較
死
亡

|

次
遺

五



贈

爲

輕

-

故
稅
雍
卽
宜
較
逭
產

税
爲

略
高
，擬
訂

爲

由
四
%
起
(課
稅
贈
與
額
在
_
幣
五
萬
元
 

以
下
者
)
，分

+

五
M

累
進
至
五

0
%

止
(課
挽
贈
與
額
_在

|1
幣
壹
千
萬
元
以
上
者
)
(
詳
盂
 

草
案
第
+
三
及
第
.

i

•九
條
)。

 

\
 

.

七
'增
訂
國
外
財
產
巳
向
所
在
地
國
繳
納
之
遺
.產

税

或
贈
與
稅
，
得
抵

镦

我
驄
遺
違
稅
或
贈

 

與
稅
之
規

定

。

査

太
箄
案
第
一
條
規
定
，

>L
我

勵

國
民
，
死
亡
時
迤
有
財
產
者
，
應
就

顒

內
外
全
部
財
產
課
#
遺
 

產
稅
。
又
第
三
條
規
定
，
凡
我
國

J1
民

，
將
在
我
國
境
內
或
境
外
之
財
產
贈
輒

他

人
者
，
均
應
依
龙
法

規
定
課
徵
鼢
與
稅
。
就

g
外

Z
財
產
言
，
如
有
鹺
承
或
贈

铤

移
轉
發
空
，
依
所
在
地
國
法
律
規
定
，
苏
 

多
須
向
所
在
地
國
政
府
納
稅
。

爲
消
除
此
種
雙
重

骤
稅
現
象
起
見

，
#
仿
照
各
國
通
例
及
現
行
所
得

税

. 

法
規
定
，
於
太
直
案
第

+

 i
條
篦

I

項
規
定
扣
抵
辦
法
？
又
太
.草
案
雖
已
新
訂
徵
收
贈
輿

税

辦
娃
，
值
：

由
於
生
前
分
住
*
輿
所
繳
之
膾
輿

税
仍
將
低
於
死
亡
遺
贈

一

次
課
徼
之
遺
產
裰
，故
太
草
案
第
+
五
條
 

. 

. 

.

仍
擬
仿
照
美
、
曰
等
國
稅
制
通
例
，維
持
現
行
遺
產
稅
法
第

+

三
.條

之

r

死
亡
預
謀
條
款
」

，
規
定
狨
 

繼
承
人
死
亡
前
五
年
內
分
析
贈
埏
配
偶
及
民
法

规

定
各
程
序
之
銳
承
人
及
各
該
程
序
繼
承
人

2
配
偶
之
 

財
產
，
仍

l®
M
爲

遺
產
之

•—
部

，
併
課
遺
產

税

C 
俾
對
單
純
'

爲

死
亡

预

謀
規
避
累
進
遜
產

税

而
猙
之
， 

i
與

，
有
所
抑
制
、

_

锕

駔

税

旣
已
諜
征
於
先
，
死
亡
後
再
併
諛
遺
產
稅
時
，
自
應
將
以
前
所
征
瞻

度
税
自
應
納
遺
產
稅
_中

扣

抵

，
此
項
.規
定
則
B
訂
入
?
i
案
镇
十
|砂
第
二
項
。



與
税
自
應
納
遺
產
稅
•由
扣
抵
，
此
項
規
定
則

6
訂
入
冥

H
案
錤

+

 一
倏
第
二
項
。

邏

 i
I
i一S
量

—

蠢

八
、 專
節
訌
定
賢
料
調

査

與
通
報
之
規
足

*

加
强
勤
蔬
課
稅
資
料
之
調

査

控
制
-
以
期
減
少
逃
漲

C

 

查
加
強
課
稅

贽

料
之
調

1 ;
與
通
報
，
賞
筲
控
制
柷
卿
埤
喊
少
逃
馮
之
必
要
手
段
。
本
阜
案
特
於
褶

微
程

I
k

設
專
節
—
除
加
强
現
行
遺
鹿
稅
茳
庖

W

I1
於
賢
料
_
棄

绳
辎

之
場
疋
外
，
並
於
草
案
萆
三
十
 

九
條
新
增
規
定
*
凡
•金
_
信
託
機
镩
設
W
保
管
箱
或
存
款

奋
，
功
因

艰
卟
人
成
存
款
人
死
亡
命
由
餞
承
 

人
或
利

W

鞮
係
人
申
箭
開
啓
或
憷
取
存
款
時
•
琛
通
知
稽
饊

镋
關
份

囘i
i

驗
叕
記
；
陴
對
動

産
之
繼
承
 

移
轉
賢
料
加
以
控
制

□

九
、 

邡
重
■
則

-
以
符
輕
祝

歲

罰
胯

讪c

置

摄

訂
本

荜

案
時
，
已
將
各
項
減
免
力
求

赍

理
麫
备
•
柷

举
亦

已
酌
予
降
低
。
主
要
.目
旳

v
g
u
」

建
立
目
動
_誠
筲

毕

報
納
稅
制
度
，
浞
使
稅

0

與
祝
政
之
合
理
化
。
惟
其
有
效
貫
徹
茛
漩
。
仍
有
賴
於
强

有
力
之
制
裁
。
現
行
遺
產

税

沄
對
於
各
種
違
反
遇
定
及

!1
匿
逃

税

之

25
鍰

*

少
卷

镪
阈

帑
數

W
元

t
最

乙
1

多
者

亦

fl
l
千
元
。
以

O
LKIJ
Z
折
台
率
與
物

W

彩
準
論
，
顯
然
失
之
過
輕
，
不
足
以
醫
刁

顽

。
本
草
_
 

之
擬
訂
•
係
以
輕

税

甫

莳
爲

原
則
，
各
種
滅
免

镙
準
既
經

赍
理
鼢
整
提
.高

，
稅
率
砣
經
酌
予
降
低
，
各
 

項

I
則
自

亦

宜
配
合
加
重
，
對
於
芘
法
邏
申
報
衙
不
申
報
笤
，
及
&
蒽
隱
匿
漏
魂
—
 

f

x

M特
予
茄

. f-
一 

其
®
K

*
俎
所
.處
前

铵

通
同

M

m
稅
款
.
的
以
不

2
3

過

M
産

趟
額
及
膪
與
總
額

爲

限
(
P

本
単
衆
第
四

十
四
至
迚
十
七
條
)
。
對
己
改
本
沄
€
定
申
報
-
於
未
經
舉
發
或
置
稃
酡
，
茌
規
足
期
餵

内

目
.勤
補
_



者

f
則
明
又
規
定
免
罰
*
以
示
激
勸
。

■
 

•
 

f
 

•
 

1
 

-
 

>

■

■

十、新

'IT
補
報
免
罰
視
定
-
以

淸
積
案

査

台
灣
地
區
光
復
初
期
，
田
於

社

會

鸷

盪
與
沄
制
變
動
，

1T
已
發
生
數
度

P:承
移
轉
而
迄
未
申
報
 

遺
產
稅
者
。
當
事
人
惕
於
罰
則
苛
重
*
以
致
遷
延
未
敢
補
報
-

産

權
登

IE
诎

籍

亦

隨

Z
無
汪
正
確
。
此

. 

次
遺

爱

稅
法
修
改
-
允
宜
本
旣
往
不
#
原
則
•，與
民
以
更
新

攒

會
。
本
草
案
特
於
附
則
章
第
五
十
八
條
 

增
列
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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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存年哏：

司 法 院 大 法 官 書 記 處 函
地 址 ：

聯絡方式：

臺北市重慶南路1段124號

傳眞2361-4778 

t：#2361-8577#438

受文者： 如正本欄所載

I 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94年 4 月1 3 曰

* SS字Si豢大一字第〇94〇〇0 7 號
: 密i 及解密條件：

附 件 ：無

主 旨 ：台端爲贈與税事件，認最高行政法院92年度裁字第1589號 
裁 定 、同院92年度判字第1544號判決所適用之同院92年9 

月份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，有牴觸蕙法疑義，聲請解釋 
乙案，請就該決議有何具體侵害蕙法上權利之情形補充説 
明 ，並檢附相關資料於文到後20日内惠復。

訂 説 日 月 ：

一 、 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13條規定辨理。
二 、 請台端就本件實際情形具體説明，依62年2月6 日制定公布 

之遺產及贈與税法第15條第1項 規 定 ，如分別按系爭決議 
見解及聲請書中主張見解計算遺產税並依法扣抵後，所應 

負擔之租税數额各有何不同，致蕙法上之權利遭受侵害， 
並檢附相關資料，於文到後20日内惠復。

： 正 本 ：聲 請 人 魏 堯 、聲 請 人 魏 棣 、聲 請 人 魏 熊 、聲 請 人 魏 陽 、聲 請 人 魏 班  

聲 請 人 魏 恒 、聲 請 人 魏 玲 、聲 請 人 銶 珠 、聲 請 人 魏 釵 、聲 請 人 魏 雪

4  聲請人葉魏 S 、聲請人兼上十一人 之 送 達 代收人魏扮
; 副 本 ：本處第一科

丨 官 謎



解釋憲法聲請補充理由書 

聲請人：

_  堯、魏 棣 、魏：扮 、魏 熊 、_  

魏 1桓 、魏 玲 、魏 珠 、魏 釵 、魏

苟法院大法官書記處收文 

仏 年 6 月 工 曰  

會台字第？令 號

陽 、魏 班  

雪 、葉 魏 鷹

茲依司法院大法官書記處中華民國94年 4 月 1 3日處大一字 

第0940007970號函之指示補充說明如下：

壹 、所涉及之憲法條文：

按本件行為時（八十二、八十三年度）遺產及贈與稅法 

規定：「被繼承人死亡前三年内贈與下列個人之財產， 

應於被繼承人死亡時，視為被繼承人之遺產，併入其遺 

產總額，依本法規定徵稅：一 被繼承人之配偶。二 

被繼承人依民法第一千一百三十八條及第一千一百四十 

條規定之各順序繼承人。三前款各順序繼承人之配偶 

。」，嗣後於八十八年七月十五曰修正為：「被繼承人 

死亡前二年内贈與下列個人之財產，應於被繼承人死亡 

時 ，視為被繼承人之遺產，併入其遺產總額，依本法規 

定徵稅：一被繼承人之配偶。二被繼承人依民法第 

—千一百三十八條及第一千一百四十條規定之各順序繼 

承人。三前款各順序繼承人之配偶。（第一項）八十 

七年六月二十六日以後至前項修正公布生效前發生之繼 

承案件，適用前項之規定。（第二項） 」；行為時同法 

第十一條第二項規定：「被繼承人死亡前三年内贈與之 

財產，依第十五條之規定併入遺產課徵遺產稅者，應將 

已納之贈與稅與土地增值稅連同按郵政儲金匯業局一年 

期定期存款利率計算之利息，自應納遺產稅額内扣抵。 

但扣抵額不得超過贈與財產併計遺產總額後增加之應納 

稅額。」修正内容主要係將行為時第十五條之死亡前贈 

與法定親屬之年限由三年改為二年，並增列第二項，另

司 搬 06,02

G9411969

G9411969



第十一條第二項之年限配合修正，合先說明。

系爭決議認為被繼承人死亡前三年内，對行為時（下同 

) 遺產及贈與稅法第十五條前段各款所列之人（下稱法 

定親屬）所為之贈與，如該項贈與至繼承發生日止，稽 

徵機關尚未發單課徵時，應以繼承人為納稅義務人開徵 

贈與稅，而非納入遺產課徵遺產稅。此一方式是否為遺 

產及贈與稅法所定之課徵方式，容有疑義，而有違反憲 

法第十九條所定租稅法律主義之虞。又遺產稅與贈與稅 

徵收，攸關人民財產權之保障，如缺乏法律依據或不合 

比例原則，可能涉及侵害人民受憲法第十五條所保障之 

財產權之疑義。就平等原則而言，法律既然將死亡前三 

年内對特定人之贈與「擬制」為遺產，則屬已將不同事 

物 （贈與及遺產）作相同對待（視為遺產），此時系爭 

決議再將被視為遺產之死亡前三年内贈與，再與一般贈 

與等視之，則是否有違反憲法第七條所揭示之平等原則 

，亦值得予以討論°

貳 、聲請解釋憲法之理由及聲請人對本案所持之立場與見解 
§

一 .聲請解釋憲法之理由：

本件所涉之問題，係被繼承人死亡前三年内，對法定 

親屬所為之贈與，如該項贈與至繼承發生日止，稽徵 

機關尚未發單課徵時，應否以繼承人為納稅義務人開 

徵贈與稅？此一問題可能解決方是有二，第一種方式 

認為：應該先發單課徵，以繼承人為納稅義務人開徵 

贈與稅，再比照遺產及贈與稅法第十一條第二項扣抵 

。第二種方式認為此時被繼承人於死亡前三年内所為 

贈與，在遺產稅稅制中，於被繼承人死亡之事實發生 

時 ，依據遺產及贈與稅法第十五條已經被擬制為遺產 

，因此只需課徵遺產稅，毋須再課徵贈與稅，並所違



法課徵之贈與稅為死亡前應納未納稅捐，應自遺產總 

額中扣除。以上兩種方式不同，因而產生本件系爭決 

議之爭議。

系爭決議認為：「•”被繼承人於死亡前三年内為贈與 

*於贈與時即負有繳納贈與稅之義務，贈與稅捐債務 

成立。被繼承八死亡時，稅捐稽徵機關縱尚未對其核 

發課稅處分，亦不影響該稅捐債務之效力。此公法上 

之財產債務，不具一身專屬性，依民法第一千一百四 

十八條規定，由其繼承人繼承，稅捐稽徵機關於被繼 

承人死亡後，自應以其繼承人為納稅義務人，於核課 

期間内，核課其繼承之贈與稅。至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

十五条及第十一條第二項僅規定上開贈與財產應併入 

計算遺產稅及如何扣抵贈與稅，並未免除繼承人繼承 

被繼承人之贈與稅債務，財政部八十一年六月三十曰 

台財稅第八一一六六九三九三號函釋關於：「被繼承 

人死亡前三年内之贈與應併課遺產稅者，如該項贈與 

至繼承發生曰止，稽徵機關尚未發單課徵時，應先以 

繼承人為納稅義務人開徵贈與稅，再依遺產及贈與稅 

法第十五條及第十一條第二項規定辦理」部分，與前 

開規定尚無牴觸。」即採取前述第一種方式，惟聲請 

人認為糸命決議所採方式有抵觸憲法之處，分述如下
霤

1 系爭決議有牴觸蕙法第十九條之處：

按憲法第十九條所謂：「人民有依法律納稅之義務 

。」， 即一般所稱租稅法律主義，依據釋字第三百 

八十五號解釋：「蕙法第十九條規定人民有依法律 

納稅之義務，固係指人民有依據法律所定之納稅主 

體 、稅目、稅率、納稅方法及納稅期間等項而負納 

稅義務之意」，釋字第四百九十六號解釋：「蕙法



第十九條規定「人民有依法律納稅之義務」，係指 

人民有依法律所定要件負繳納稅捐之義務或享減免 

繳納之優惠而言。稅法之解釋，應本於租稅法律主 

義之精神，依各該法律之立法目的，衡酌經濟上之 

意義及實質課稅之公平原則為之。」，而遺產及贈 

與稅法分別規定遺產稅及贈與稅之納稅主體、稅目、 

稅率、納稅方法及納稅期間等項*為使人民負納稅 

義務之法律。

被繼承人死亡前三年内贈與法定親屬之財產，贈與 

時無從預見何時贈與人將死亡，故原本於贈與時即 

負有繳納贈與稅之義務，贈與稅捐債務成立，固無 

爭論。然按邊產及贈與稅法第十五條：「被繼承人 

死亡前三年内贈與下列個人之財產，應於被繼承人 

死亡時，視為被繼承人之遺產，併入其遺產總額， 

依本法規定徽稅…」根據此一規定，本未區分被繼 

承人死亡前三年内贈與之財產是否已依法申報贈與 

並繳納贈與稅，均於被繼承人死亡時，視為被繼承 

人之遺產，併入其遣產總額依法徵稅。遺產及贈與 

稅法第十一條第二項：「被繼承人死亡前三年内贈與 

之財產，依第十五條之規定併入遺產課徵遺產稅者 

*應將已納之贈與稅與土地增值稅連同按郵政儲金 

匯業局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計算之利息，自應納遺 

產稅額内扣抵。但扣抵額不得超過贈與財產併計遺 

產總額後增加之應納稅額。」，不過係特別規定於 

該贈與行為已納贈與稅時，需自應納遺產稅額内扣 

抵之規定。因此遺產及贈與稅法第H —條第二項與 

第十五條連結解釋之結果，發生原本已繳納之贈與 

稅因被繼承人死亡而轉化為遺產稅之一部分，而使 

遺產稅與贈與稅發生兩者扣抵之效果，贈與稅因贈



與之財產被視為遺產後，併入計算遺產總額計算遺 

產稅，不再發生原有贈與之效力而不再另課徵贈與 

稅 。蓋此時遺產稅之徵收始為遺產及贈與税法第十 

五條規定之目的，至於贈與稅是否徵收並非該規定 

所關心者。此由遺產及贈與稅法第十一條第二項但 

書 「但扣抵額不得超過贈與財產併計遺產總額後增 

加之應納（遺產）稅額。」，即已納贈與稅者扣抵 

額仍不能超過「贈與財產併計遺產總額後增加之應 

納 （遺產）稅額」之原則規定，可得知被繼承人死 

亡前三年内贈與法定親屬之財產，仍以併入其遺產 

總额，依遺產及贈與稅法規定課徵遺產稅為原則加 

以佐證。反之若被繼承人死亡時，稅捐稽徵機關尚 

未對其核發課徵贈與稅處分，此時因被繼承人死亡 

一事發生，將原本屬於「贈與」之財產發生擬制為 

被繼承人遺產之效果，併入其遺產總額課徵遺產税 

，至於原應徵之贈與税則因被繼承人死亡一事發生 

，依據遺產友贈與稅法第十五條，因該贈與被視為 

遺產，即失其贈與之性質，不再予以課徵贈與稅， 

以免重複課稅，且符合實質課稅原則。由此無法由 

遺產及贈與稅法第十一條第二項推出：本未申報、 

繳納贈與稅者必須依此先開單繳稅再予以扣抵之結 

論 。

蓋縱使被繼承人死亡前三年内贈與之財產已納贈與 

稅 ，該贈與之財產仍應依照遺產及贈與稅法第十五 

條先納入遺產，以計算遺產稅後再予以抵扣已納贈 

與稅，贈與税亦不復存在，若原本未納贈與稅時， 

則亦僅需將該贈與視為被繼承人之遺產，併入其遺 

產總額，而無庸論其原本所應負擔之贈與稅。

因此系爭情形適用法律之順序，乃是先不問該死亡



前三年内之贈與是否已申報並繳納贈與稅，先依遺 

產及贈與稅法第十五條前段全部均視為遺產叫并入 

遺產總額課稅；再區分該贈與之財產是否已申報並 

繳納贈與稅，決定有無已納贈與稅扣抵規定之適用 

(遺產及贈與税法第十一條第二項）。至於未依法 

申報並繳納贈與稅者，無遺產及贈與稅法第十一條 

扣抵規定適用* 自應回復遺產及贈與稅法第十五條 

前段之規定，將該未依法申報並繳納贈與稅者，視 

為被繼承人之遺產，併入其遺產總額，依遺產及贈 

與稅法規定徵稅，此為依據法律所定之課徵方式。 

又查贈與稅之納稅義務人為贈與人，依遺產及贈與 

稅法第三條可知；被繼承人於死亡前三年内贈與法 

定親屬財產時，被繼承人即為贈與人，本應由被繼 

承人負擔此一租税債務，惟因納稅義務人死亡後， 

此一租稅債務由繼承人繼承，故對繼承人而言，此 

一贈與稅債務係繼受而來。而遺產稅之納稅義務人 

為繼承人，因此遺產及贈與稅法第十五条前段所定 

之狀況，將死亡前三年内之贈與視為遺產，納入遺 

產總額併計遺產稅。此時繼承人並非基於對被繼承 

人租稅債務之繼承，而係因為遺產及贈與稅法第十 

五條前段將該類贈與視為遺產，併入遺產總額中課 

稅 ，而基於繼承人固有之地位，依照遺產及贈與稅 

法第一條需對所繼承之遺產繳納遺產稅。由上所論 

，可見二者之納稅4艮據不同，因此雖然係對同一財 

產負擔稅捐債務，但兩者納稅主體、稅目、稅率及 

所得享受之優惠亦有不同。而遺產及贈與稅法既然 

已經規定被繼承人死亡前三年内贈與法定親屬之財 

產 ，應於被繼承人死亡時，視為被繼承人之遺產， 

併入其遺產總額，依本法規定徵稅，當然係指課徵



遺產稅而非贈與稅之意。

惟系爭決議卻認為稅捐稽徵機關於被繼承人死亡後 

，先以其繼承人為納稅義務人，於核課期間内，核 

課其繼承之贈與稅，再依據遺產及贈與稅法第十一 

條第二項扣抵。此一方式顯然違反遺產及贈與稅法 

第十五條前段規定應於被繼承人死亡時，將該贈與 

財產視為被繼承人之遺產，併入其遺產總額，依法 

徵稅之處理方式，且將原本之納稅義務人為繼承人 

認為係基於繼承其被繼承人之租稅債務而負有納稅 

義務，亦與遺產及贈與稅法第十五條前段所定之納 

稅義務人為繼承人本身有別，系爭決議有違蕙法第 

十九條所示之租稅法律主義，至為顯然。

2 系爭決議有牴觸蕙法第十五條之處：

遺產繼承制度，旨在使與被繼承人具有特定身分關 

係之人，於被繼承人死亡之後，因身分而取得被繼 

承之財產，藉以保障繼承人之權利（釋字第四三七 

號解釋參照），因此繼承制度為受S 法制度性保障 

之財產權。而人民之財產權應予保障，為憲法第十 

五條所明文規定，國家課稅之作用，係對人民財產 

權之侵害，形式上稅捐機關不得以無明確法律授權 

之行政命令作為課稅之依據，蓋關於人民之權利義 

務包括財產權及納稅義務等事項，應以法律定之° 

而實質上必須符合比例原則以及量能課稅與實質所 

得課稅之公平原則，始具正當性。

遺產稅之徵收，係對於人民因繼承制度所取得及保 

障之財產而收取稅捐之行為，形式上必須有稅法之 

依據，實質上稅法之規範亦必須能達成公平原則並 

符合比例原則使足當之。被繼承人死亡前三年内贈 

與法定親屬之財產，本質上並非遺產定義之「被繼



承人死亡時遺有之財產」，然而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

十五條仍規定應於被繼承人死亡時，視為被繼承人 

之遺產，併入其遺產總額，依遺產及贈與稅法規定 

徵稅，無非係為防止人民藉贈與逃漏遺產稅，蓋此 

時遺產稅之徵收始為遺產及贈與稅法第十五條前段 

規定之主要目的，至於贈與稅是否徵收並非該規定 

所關心者，因遺產及贈與稅法第十一條第二項之扣 

抵規定，對此等狀況實質上此時僅有課徵遺產稅之 

結果，而無使其負擔贈與稅之意思。

對於被繼承人死亡前三年内贈與法定親屬之財產， 

稅捐稽徵機關尚未對其核發課稅處分時，此一贈與 

依前述規定視為被繼承人之遺產，併入其遺產總額 

徵稅，但遺產及贈與稅法第十五條前段並未規定此 

時需先課徵贈與稅，而同法第十一條第二項亦不過 

為已納贈與稅者如何於遺產稅中扣抵之規定，且該 

條規定扣抵之結果，亦將導致實質上無庸課徵贈與 

稅之結果，亦可得知因遺產及贈與稅第H■—條第二 

項及第十五條第一項連結解釋後，僅係為對死亡前 

三年内贈與法定親屬之財產課徵遺產稅及已納贈與 

稅扣抵之依據，無法作為系爭決議所採擇之課稅方 

式之法律依據，系爭決議此有遠反祖稅法律主義之 

處已如前述。

又對於被繼承人死亡前三年内贈與法定親屬之財產 

，視為被繼承人之遺產，併入其遺產總額課稅之目 

的 ，既然僅係為追求課徵遺產稅以避免藉贈與方式 

逃避遺產稅，從而系爭決議認為應先開單課徵贈與 

稅 ，再比照遺產及贈與稅第十一條第二項扣抵之規 

定 ，亦僅為達成課徵遺產稅之目的。既然直接納入 

遺產總額課稅與先課徵贈與稅再自遺產稅中扣抵等



兩種方式，均能達成課徵遺產稅之目的，系爭決議 

所採擇之方式顯然係造成人民形式上需負擔二次租 

稅債務以及重複繳納、扣抵之煩。另就國家行政成 

本而論，也造成國家必須先開單課徵贈與稅及徵受 

後 ，又再將該贈與納入遺產稅再次徵收，並予以扣 

抵之稅務資源重複與耗費；以行政救濟而言，對於 

死亡前三年内贈與法定親屬之財產，分別以不同處 

分課徵贈與稅與遺產稅，亦將可能導致同一爭執事 

實如爭執是否為贈與）必須由行政救濟機關分別處 

理 ，不但造成行政救濟資源之浪費，亦可能產生裁 

判之歧異，以上均足證系爭決議所採擇之方式，對 

於人民財產權之侵害較重而不合乎比例原則，亦缺 

乏法律根據，自有違蕙法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意旨，

自難予以適用。

3 系爭決議有牴觸憲法第七條之處：

按釋字第五六五號解釋稱：「國家對人民稅捐之課 

徵或減免，係依據法律所定要件或經法律具體明確 

授權行政機關發布之命令且有正當理由而為合理之 

差別規定者■，與租稅法定主義、平等原則即無違背 

p 」足徵稅法之規定亦必須合乎平等原則。遺產及 

贈與稅法第十五條前段：「被繼承人死亡前三年内 

贈與下列個人之財產，應於被繼承人死亡時，視為 

被繼承人之遺產，併入其遺產總額，依本法規定徵 

稅…」對於被繼承人死亡前三年内贈與法定親屬之 

財產，是否已經繳納贈與税1一律於被繼承人死亡 

時依法於被繼承人死亡時，視為被繼承人之遺產， 

併入其遺產總額，依法律規定徵稅，縱使生前已繳 

納贈與稅者亦不例外。則於被繼承人死後，該等贈 

與不復為贈與，而被視為被繼承人之遺產，係為追



求防止人民藉贈與逃漏遣產稅之政策目的。

既然該贈與已被視為遺產，不再發生稅法上贈與之 

效果即課徵贈與稅，縱使被繼承人死亡前三年内贈 

與法定親屬之財產已繳納贈與稅者，依照遺產及贈 

與稅法第十一條第二項扣抵之規定1亦使原本已發 

生並繳納之贈與稅發生與遺產稅之公法債務中扣抵 

後 ，僅有遺產稅而不生原有贈與稅之效果。惟系爭 

決議認為若被繼承人死亡前三年内贈與之財產未繳 

納贈與稅者，仍應先繳納贈與稅後，再予以扣抵， 

係使該被視為遺產之被繼承人死亡前三年内贈與法 

定親屬之財產，原 本 「贈與」之效力復活。

此等贈與既然已因被繼承人死亡被視為遺產，然依 

照系爭決議之見解，不但認為被繼承人死亡前三年 

内贈與法定親屬之財產於被繼承人死亡後應被視為 

遺產，同時原有應發生贈與之效力亦不因此消滅。 

相較於被繼承人死亡時遺有之財產或被繼承人死亡 

前三年内贈與法定親屬之財產已納贈與稅者或一般 

贈與，依照遺產及贈與稅法，「不歸楊則歸墨」 ， 

僅各自發生遺產或贈與在粗稅上之效力，並無同時 

「既是贈與又是遺產」之概念，然而系爭決議創設 

一 「既是贈與又是遺產」之概念用於「被繼承人死 

亡前三年内贈與法定親屬之財產未納贈與稅者」， 

並依據系爭決議内容處理，相較於各自發生效力之 

遺產或贈與3 此一處理方式又無正當理由足以說明 

應將此類贈與予以差別待遇，實已違反憲法平等原 

則 。

參 、依 62年 2 月 6 日制定公布之遺產及贈與稅法第15條第

1項規定：

一.如依系爭決議内容則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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g 聲請人需繳納，贈與人為魏來 1 、八十二年度五 

萬四千三百元2 、八十三年度為八十四萬二千二百 

五十元贈與稅額，3 、八十四年度贈與稅額九千五 

百六十三萬六千四百零三元千4 、八十五年度贈與 

稅額六千一百六十五萬元合計為一億五千八百十四 

萬七千九百五十三元；贈與人為魏陳梅1 、八十 

二年度贈與稅額七百七十三萬一千二百五十元2 、 

八十四度贈與稅額三百八H —萬五千元3 、八十五 

年度贈與稅額六千二百六十一萬五千元，合計為七 

千四百一十六萬一千二百五十元。（魏陳梅所有 

之財產均來自魏 來 ）

白並該贈與之金額亦需分別計入被繼承人魏來（即 

聲請人之父或祖父）被繼承人魏陳梅（即聲請人 

之母或祖母）之遺產核課遺產稅且因前開贈與稅尚 

未繳納故亦不得扣抵遺產稅額。聲請人應繳納之遺 

產稅就被繼承人魏來部份為二億二千七百零三萬 

七千零五十七元；就被繼承人魏陈梅部份為七千 

八百五十七萬五千一百元。

闰故聲請人除需繳納贈與稅外，尚需繳納無法扣抵贈 

與稅之較多之遺產稅。

二.如依聲請書中所主張之見解則：

〇聲請人無需繳納，贈與人為魏來 1 、八十二年度 

五萬四千三百元2 、八十三年度為八十四萬二千二 

百五十元贈與稅額，3 、八十四年度贈與稅額九千 

五百六十三萬六千四百零三元千4 、八十五年度贈 

與稅額六千一百六十五萬元合計為一億五千八百十 

四萬七千九百五十三元；贈與人為魏陳梅1 、八 

十二年度贈與稅額七百七十三萬一千二百五十元2 、 

八十四度贈與稅額三百八十一萬五千元3 、八十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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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度贈與稅額六千二百六十一萬五千元合計為七千 

四百一十六萬一千二百五十元。（魏陳梅所有之 

財產均來自魏來）

谷並該贈與之金額雖需分別計入被繼承人魏來（即 

聲請人之父或祖父）被繼承人魏陳梅（即聲請人 

之母或祖母）之遺產核課遺產稅，惟公法上之租稅 

債務固具有財產性，不具一身專屬性，依民法第_  

千一百四十八條之規定，固應由繼承人概括繼承該 

債務，但繼承人並不能繼承已死亡之贈與人公法上 

納稅義務人之地位° 因此，對於被繼承人死亡前三 

年贈與之財產，依法併入遺產核課遺產稅者，縱使 

違法課徵贈與稅，仍為被繼承人死亡前依法應納之 

稅捐，依行為時遺產及贈與稅法第七條第一項前段 

及第十七條第一項第七款之規定，應自遺產總額中 

扣 除 （即死亡前應納而未納之稅捐）。 即前開贈與 

稅額得自遺產總額中扣除。

闫故聲請人僅需繳納就被繼承人_  來部份為一億四 

千五百四十二萬一千四百九十一元；就被繼承人魏 

陳梅部份為七千八百五十七萬五千一百元（計算 

式詳如附表二）

肆 、故綜上所陳，系爭決議已侵害聲請人憲法上所保障之財 

產權，即增加稅捐負擔。

此 致

司法院 公鑒 

相關資料文件之名稱及件數：

附表一：聲請人住所一覽表°

附表二：計算式二份

附件一：所涉之贈與稅案税單、復查決定書、訴願決定書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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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各七份

附件二：所涉之遺產稅案稅單影本三份、復查決定書影本二 

份 、重核復查決定書影本二份、訴願決定書影本四 

份

中 華 民 國  九十四 年 六 月 一 日  

聲請人：魏 堯 、魏 棣 、魏 扮  

魏 熊 、魏 陽 、魏 班  

魏 桓 、魏 玲 、魏 珠  

魏 釵 、魏 雪 、葉 魏 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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